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以家庭收支分析預測未來國人休閒發展 

A predict of the development of 

recreation by analyzing family income 

and expenditure 

 

廖振 宏   沈 易 利  

 

摘要 

隨 著 時 代 變 遷 ， 經 濟 發 展 ， 教 育 普 及 與 國 民 所 得 提 高 ，

民 眾 參 與 休 閒 活 動 的 機 會 與 支 出 也 愈 來 愈 多 。 國 內 許 多 學 者

相 關 休 閒 的 論 著 也 相 當 多 ， 多 數 並 指 出 惟 家 庭 整 體 休 閒 結 構

將 會 主 導 未 來 休 閒 發 展 趨 勢 。 本 文 即 是 以 行 政 院 主 計 處 之 家

庭 收 支 調 查 報 告 為 研 究 資 料 ， 並 以 統 計 方 法 簡 單 迴 歸 分 析 做

資 料 分 析 ， 以 了 解 不 同 家 庭 所 得 群 組 間 其 休 閒 消 費 支 出 間 差

異 。 所 得 結 果 如 下 : 

一 、  不 同 可 支 配 所 得 的 家 庭 其 休 閒 消 費 支 出 均 呈 現 成

長 的 趨 勢，準 此 預 測 國 人 休 閒 參 與 將 有 逐 年 遞 增 的

趨 勢 。  

二 、  低 可 支 配 所 得 的 家 庭 之 家 庭 休 閒 消 費 支 出 較 易 受

經 濟 景 氣 影 響 。  

三 、  可 支 配 所 得 達 到 一 定 程 度 後，休 閒 消 費 支 出 呈 現 穩

定 成 長 。  

四 、  當 家 庭 休 閒 消 費 達 到 年 支 出 約 175,000 元 時，除 非

有 重 大 因 素 的 影 響，此 應 為 家 庭 休 閒 消 費 支 出 之 閾

值 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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A b s t r a c t  

B y  c h a n g i n g  o f  t h e  t i m e ,  d e v e l o p m e n t  o f  e c o n o m i c ,  

p r e v a l e n c e  o f  e d u c a t i o n ,  a n d  r i s i n g  o f  n a t i o n a l  i n c o m e ,  

Ta i w a n e s e  g o t  m o r e  o p p o r t u n i t i e s  a n d  e x p e n d i t u r e  t o  

p a r t i c i p a t e  i n  r e c r e a t i o n .  T h e r e  w e r e  s e v e r a l  t r e a t i s e s  a b o u t  

r e c r e a t i o n  i n  Ta i w a n ,  t h e  m a j o r i t y  o f  t h e m  i n d i c a t e d  t h e  

i n t e g r a l  r e c r e a t i o n  s t r u c t u r e  o f  f a m i l i e s  w i l l  g u i d e  t o  t r e n d  

o f  r e c r e a t i o n a l  d e v e l o p m e n t .   

T h e  d a t a  o f  t h i s  p a p e r  b a s e d  o n  e x a m i n g  o f  f a m i l y  

i n c o m e  a n d  e x p e n d i t u r e  b y  t h e  D i r e c t o r a t e  G e n e r a l  o f  

B u d g e t  A c c o u n t i n g  a n d  S t a t i s t i c s  o f  E x e c u t i v e  Yu a n ,  R . O . C .  

t h a t  w e r e  a n a l y s i s  b y  s i m p l e  r e g r e s s i o n ,  a n d  t h e y  w e r e  t o  

r e a l i z e  t h e  d i f f e r e n c e  o f  r e c r e a t i o n a l  e x p e n d i t u r e  b e t w e e n  

v a r i o u s  f a m i l i e s  o f  t h e i r  i n c o m e .  

T h e  f i n d i n g s  w e r e  a s  f o l l o w s :  

1 .  T h e  f a m i l y  o f  d i f f e r e n t  d i s p o s a b l e  i n c o m e  w i t h  

r e c r e a t i o n a l  e x p e n d i t u r e  a l l  d i s p l a y e d  g r o w i n g ,  s o  t h e  

i n c r e a s i n g  o f  Ta i w a n e s e ’s  p a r t i c i p a t i o n  o f  r e c r e a t i o n  w o u l d  

i n c r e a s e  i n  e v e r y  y e a r  c o u l d  b e  f o r e c a s t e d .  

2 .  T h e  i n f l u e n c e  o f  e c o n o m i c  d e p r e s s i o n  w o u l d  i n f l u e n c e  

t h e  r e c r e a t i o n a l  e x p e n d i t u r e  o f  t h e  f a m i l y  w i t h  l o w  

d i s p o s a b l e  i n c o m e .  

3 .  W h e n  t h e  d i s p o s a b l e  i n c o m e  r e a c h e d  a  c e r t a i n  d e g r e e ,  

r e c r e a t i o n a l  e x p e n d i t u r e  o f  a  f a m i l y  w o u l d  s h o w  a  s t a b l e  

i n c r e a s i n g .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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4 .  I t  s h o u l d  b e  t h e  t h r e s h o l d  w h e n  t h e  r e c r e a t i o n a l  

e x p e n d i t u r e  o f  f a m i l y  r e a c h  t o  1 7 5 , 0 0 0 N T,  u n l e s s  

i n f l u e n c e d  b y  o t h e r  i m p o r t a n t  f a c t o r s .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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壹、背景、動機與目的 

 

學 者 (A.Cordes & M.Ibrahim， 1999)綜 觀 休 閒 發 展 的 歷

史 ， 提 出 休 閒 生 活 主 要 是 有 錢 人 和 貴 族 的 享 受 ， 到 了 二 十 世

紀 經 濟 發 達 後 ， 才 有 所 謂 的 「 大 眾 休 閒 」 (李 晶 ， 2001)。 陳

宗 玄 (1999)亦 提 出 休 閒 可 以 說 是 富 裕 社 會 下 的 文 明 產 物 。 在

過 去 農 業 社 會 時 ， 人 們 每 天 汲 汲 營 營 的 工 作 ， 為 的 只 是 滿 足

每 天 基 本 生 活 所 需 ， 沒 有 太 多 的 時 間 及 金 錢 去 從 事 休 閒 活

動 ， 高 俊 雄 (2002)指 出 人 們 的 休 閒 需 求 出 現 在 生 理 與 安 全 需

滿 足 之 後 。 在 約 六 百 年 前 ， 歷 史 兼 社 會 學 家 克 當 提 出 休 閒 五

大 欲 求 ， 休 閒 欲 求 在 最 高 層 ， 和 馬 斯 洛 的 需 求 層 級 的 想 法 相

似 (李 晶 ， 2001)， 如 圖一 。 進 入 了 工 業 時 代 後 ， 由 於 所 得 增

加 、 教 育 普 及 、 工 作 時 間 縮 短 ， 人 們 的 生 活 產 生 了 很 大 的 變

化 ， 工 作 不 再 是 生 活 的 唯 一 ， 休 閒 與 工 作 同 等 重 要 。  

 
圖 一   克 當 五 大 欲 求 與 馬 斯 洛 需 求 層 級 比 較 (李 晶 ， 2 0 0 1 )  

台 灣 地 區 近 年 來 經 濟 快 速 發 展 ， 所 得 提 高 ， 民 眾 的 消 費

習 性 與 消 費 結 構 均 與 過 去 不 同。行 政 院 主 計 處「 2001 台 灣 地

區 家 庭 收 支 調 查 報 告 」 ， 如 表 一 顯 示 ， 平 均 每 戶 所 得 總 額 從

民 國 六 十 一 年 新 台 幣 60,562 元 上 升 至 民 國 九 十 年

NT1,108,461 元 ;而 在 台 灣 地 區 家 庭 消 費 結 構 中，在 民 國 六 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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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 年 時，用 於 食 品 飲 料 及 菸 草 支 出 比 例 為 47.81%，同 時 期 休

閒 消 費 (娛 樂 教 育 及 文 化 服 務 )支 出 的 比 例 僅 7.06%;民 國 九

十 年 時，食 品 飲 料 及 菸 草 支 出 比 例 降 為 24.34%，休 閒 消 費 支

出 則 增 為 13.32%。  

李 皇 照 (1997)指 出 台 灣 地 區 家 計 單 位 在 所 得 提 高 後 ， 花

費 於 食 品 項 目 的 消 費 支 出 金 額 雖 然 增 加 ， 然 而 ， 食 品 項 目 的

消 費 支 出 金 額 佔 家 計 單 位 總 消 費 支 出 的 比 率 卻 降 低 ;黃 營 杉

(2001)則 說 國 民 所 得 如 果 不 斷 提 升 的 話 ， 他 的 教 育 、 運 動 、

健 康 及 休 閒 所 占 支 出 的 百 分 比 勢 必 快 速 增 加 (洪 嘉 文 ，

2003)， 此 一 情 形 即 是 一 般 習 稱 的 「 恩 格 爾 法 則 」 。  

程 紹 同 (1994)亦 提 出 :「 以 民 國 65~80 年 間 國 人 消 費 支 出

的 分 佈 來 看 ， 育 樂 類 成 為 各 類 支 出 中 消 費 比 率 最 高 的 項 目 ，

足 以 顯 示 國 人 已 體 會 到 休 閒 活 動 的 需 求 與 重 要 性 。 」 依 據 行

政 院 主 計 處 九 十 年 社 會 指 標 統 計 結 果 ， 歸 納 指 出 自 民 國 80

年 後 亦 維 持 此 趨 勢 。  

經 濟 學 原 理 指 出 ， 消 費 是 收 入 的 函 數 ， 收 入 的 提 高 是 消

費 結 構 升 級 和 消 費 規 模 擴 大 的 直 接 原 因 (李 恩 義、牛 德 強、孫

健，2002)。消 費 經 濟 學 家 認 為，不 同 收 入 水 準 決 定 了 不 同 的

消 費 能 力 ， 而 消 費 能 力 則 主 要 取 決 於 收 入 中 可 進 行 自 由 支 配

的 部 份，確 切 的 說，消 費 取 決 於 可 支 配 收 入 額 度 的 多 寡 (褚 雪

霏，2002)，再 從 家 庭 收 支 的 關 係 研 判，家 庭 消 費 支 出 也 是 受

到 家 庭 收 入 多 寡 的 影 響 (藍 科 正 ， 1990)。  

國 內 關 於 休 閒 消 費 支 出 的 研 究 中 ， 其 中 黃 金 柱 (1999)、

陳 鴻 雁 、 楊 志 顯 (1999)、 陳 宗 玄 (1999)、 邱 金 松 、 謝 智 謀 、

吳 志 濱 (2000)、 高 俊 雄 (2002)於 其 研 究 均 談 論 到 個 人 所 得 與

個 人 休 閒 消 費 支 出 的 關 係 。 而 關 於 家 庭 所 得 收 入 與 家 庭 休 閒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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消 費 支 出 的 探 討，則 有 林 彥 伶 (1998)以 所 得 結 構 (勞 動 與 非 勞

動 所 得 )與 休 閒 支 出 的 關 係 進 行 研究。至 於 家 庭 可 支 配 所 得 與

家 庭 休 閒 消 費 支 出 的 關 係 國 內 則 仍 甚 少 探 討 。  

因 此 ， 本 文 之 目 的 即 在 探 究 家 庭 可 支 配 所 得 與 家 庭 休 閒

消 費 支 出 的 關 係 ， 以 簡 單 迴 歸 模 式 進 行 分 析 ， 藉 此 預 測 家 庭

休 閒 消 費 支 出 的 變 化 ， 以 做 為 政 府 或 休 閒 產 業 決 策 之 參 考 。  

 

 

表 一 民 國 61、70、80、90 年 台 灣 地 區 家 庭 消 費 結 構 變 化    單 位 :元 ;% 

年 別  平 均 每

戶 所 得

總 額

(元 ) 

食 品

飲 料

及 菸

草  

衣 著  

鞋 襪

類  

房 地

租、水

費、燃

料 和

動 力

家 庭

器 具

及 設

備 和

家 庭

管 理

醫 療

及  

保 健

運 輸

交 通

及 通

訊  

娛 樂

教  

育 及

文  

化 服

務  

雜 項

支 出  

合 計

61

年  

60,562 
47.81 6.47 20.78 3.95 3.89 3.53 7.06 

6.5

1 
100 

70

年  

302,114 39.44 6.80 24.13 4.58 4.50 6.89 8.30 5.36 100 

80

年  

711,333 30.92 5.96 25.70 4.33 5.40 8.92 12.82 5.95 100 

90

年  

1,108,4

61 

24.34 3.64 24.60 3.91 11.53 11.69 13.32 6.97 100 

資 料 來 源 :行 政 院 主 計 處 (2001)， 中 華 民 國 臺 灣 地 區 家 庭 收 支 調 查 報 告  

 

貳、研究方法 

 

依 九 十 二 年 中 華 民 國 臺 灣 地 區 國 民 所 得 年 刊 指 出 ， 國 民  

所 得 乃 一 國 (或 一 定 地 區 )常 住 居 民 在 一 定 期 間 生 產 之 總 成

果 。 因 生 產 結 果 經 分 配 而 構 成 所 得 ， 所 得 又 必 用 於 消 費 與 投

資。故 一 國 之 國 民 所 得 以 生 產 觀 點 而 言，國 民 所 得 指 的 是「 國

民 生 產 毛 額 (GNP)」係 本 國 常 住 居 民 經 營 之 生 產 機 構 或 單 位 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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在 國 內 及 國 外 從 事 生 產 之 結 果 ； 生 產 結 果 主 要 分 配 為 受 雇 報

酬 、 財 產 及 企 業 所 得 ， 以 所 得 者 而 言 ， 即 稱 為 「 國 民 所 得

(National Income, NI)」， 惟 固 定 資 本 消 耗 不 能 分 配 ， 因 此

國 民 生 產 毛 額 扣 除 固 定 資 本 消 耗 即 為 國 民 所 得 。  

其 中 個 人 所 得 即 是 指 家 庭 所 得 總 額 ， 其 來 源 為 受 雇 人 員

報 酬、產 業 主 所 得、財 產 所 得 收 入、移 轉 收 入 (政 府 及 國 外 對

家 庭 之 移 轉 收 入 )，亦 即 家 庭部 門 擁 有 之 生 產 要 素 從 事 經 濟 活

動 得 之 要 素 報 酬 ， 再 加 上 移 轉 所 得 (行 政 院 主 計 處 ， 1994)。

惟 個 人 (家 庭 )所 得 ， 仍 須 向 政府 繳 納 所 得 稅 ， 以 及 其 他 直 接

稅 、 規 費 、 罰 款 及 對 政 府 及 國 外 各 種 移 轉 支 出 。 個 人 (家 庭 )

所 得 減 去 應 繳 納 給 政 府 之 直 接 稅 及 各 種 移 轉 支 出 ， 其 餘 額 始

可 用 於 家 庭 或 個 人 之 消 費、儲 蓄 或 投 資，此 一 部 份 用 於 消 費、

儲 蓄 或 投 資 即 稱 為 個 人 (家 庭 )可 支 配 所 得 (行 政 院 主 計 處 ，

2003)。  

本 文 即 在 探 討 可 支 配 所 得 高 低 ， 其 家 庭 休 閒 消 費 支 出 的 變

化 ， 預 測 未 來 休 閒 發 展 情 況 。 而 國 內 目 前 對 於 家 庭 休 閒 消 費

支 出 仍 沒 有 提 出 一 個 正 確 的 數 據 ， 因 此 ， 本 研 究 進 行 時 ， 家

庭 消 費 支 出 的 支 出 情 形 ， 以 台 灣 地 區 家 庭 收 支 調 查 報 告 資 料

中 的 娛 樂 教 育 及 文 化 服 務 來 表 現 。  

研 究 資 料 使 用 台 灣 地 區 家 庭 收 支 調 查 報 告 「 平 均 每 戶 家  

庭 收 支 依 可 支 配 所 得 五 等 分 位 分 」 民 國 八 十 三 年 至 九 十 年

間，可 支 配 所 得 及 休 閒 消 費 支 出 之 數 據，並 使 用 迴 歸 分 析 法，

進 行 探 討 分 析 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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參、理論模型 

 

陳 順 宇 (1996)指 出 迴 歸 的 目 的 是 要 找 出 變 數 間 的 關 係 式  

， 旨 在 探 討 一 個 變 數 對 另 一 個 變 數 的 影 響 。 當 我 們 想 要 利 用

過 去 的 資 料 來 預 測 未 來 事 件 時 ， 迴 歸 分 析 是 一 個 有 力 的 工

具 ， 它 指 出 我 們 所 感 興 趣 的 變 項 (依變 項 )以 及 其 他 一 或 多 個

變 項 (自 變 項 )間 的 關 係 ， 之 後可 以 根 據 這 種 關 係 ， 在 知 道 自

變 項 的 值 時 ， 去 預 測 依 變 項 的 值 (林 維 君 ， 2000)。  

    迴 歸 分 析 的 目 的 有 三(104 易 投 網 ): 

1.敘 述 （ description）： 例 如 節 目 製 作 費 用 與 收 視 率 之

關 係  （ 了 解 變 數 之 關 係 ）。  

2.控 制 （ control）： 例 如 商 品 價 格 與 需 要 量 之 關 係 ， 故

控 制 價 格 ， 也 許 就 可 以 控 制 需 要 量 （ 以 價 制 量 ）。  

3.預 測（ prediction） ：例 如 製 作 費 與 收 視 率 之 關 係 ，

也 許 可 以 用 來 粗 估 某 節 目 的 收 視 率 。  

迴 歸 分 析 的 基 本 假 設 有 三 (張 文 玲 ， 2002): 

1.常 態 性 與 變 異 同 質 性 (Normality and Equality of 

Variance) 

對 任 一 給 定 的 Ｘ 而 言 ， Ｙ i 為 條 件 分 配 ， Ｙ i～ N(β o + β

1Ｘ iσ 2 ) 

2.獨 立 性 (Independence) 

每 一 個 應 變 數 y 彼 此 之 間 是 統計 獨 立 的 ， 觀 察 值 之 間

彼 此 並 不 會 互 相 影 響 。  

3.適 合 度 (Goodness of Fit)和 決 定 係 數  

根 據 資 料 建 立 一 個 統 計 模 型 時 ， 檢 定 此 模 型 與 資 料 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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符 合 程 度 ， 稱 為 適 合 度 。 檢 定 適 合 度 最 常 用 的 量 數 是

R2，或 稱 判 定 係 數 (Coefficient of determination)。 

迴 歸 分 析 依 自 變 數 的 多 寡 可 分 為 :1.簡 單 迴 歸 分 析 (一 個

自 變 數 );2.多 元 迴 歸 分 析 (二 個 以 上 的 自 變 數 )。 本 文 目 的 在

於 探 討 家 庭 可 支 配 所 得 與 家 庭 休 閒 消 費 支 出 之 關 係 ， 僅 有 一

個 自 變 項 x(家 庭 可 支 配 所 得 )與 依 變 項 y(家 庭 休 閒 消 費 支

出 )，本 研 究 應 用 簡 單 迴 歸 分 析 分 析兩 者 之 關 係，模 型 可 假 設

如 下 :  

Ｙ i＝ β o + β 1Ｘ i +ε i  ， ε i～ (0,σ 2 )， 其 中 =1,2,3……,n 

Ｙ i  ＝ 第 i 年 家 庭 休 閒 消 費 支 出  

Ｘ i  ＝ 第 i 年 家 庭 可 支 配 所 得  

ε i＝ 第 i 年 誤 差 項  

 

肆、實證模型與分析 

 

將 民 國 八 十 三 年 至 民 國 九 十 年 家 庭 可 支 配 所 得 與 家 庭 休  

閒 消 費 支 出 狀 況 匯 整 如 表 二 ， 並 使 用 Excel 將 之 繪 成 圖 二 至

圖 七 之 散 佈 圖 ， 圖 七 為 一 至 五 組 分 位 之 整 體 散 佈 圖 ， 陳 順 宇

(1996)指 出 ， 散 佈 圖 是 相 關 與 迴 歸 分 析 最 基 本 的 工 具 ， 如 果

散 佈 圖 上 的 點 接 近 形 成 一 直 線 ， 表 示 這 兩 個 變 數 的 關 係 愈 密

切 。 由 表 二 及 六 散 佈 圖 中 可 以 發 現 ， 家 庭 可 支 配 所 得 與 家 庭

休 閒 消 費 支 出 呈 現 由 左 下 往 右 上 上 揚 的 趨 勢 ， 各 點 隱 約 在 一

條 直 線 上，代 表 兩 變 數 (家 庭 可支 配 所 得 與 家 庭 休 閒 消 費 支 出 )

間 具 高 度 相 關 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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表 二   民 國 83-90年 家 庭 可 支 配 所 得 與 休 閒 消 費 支 出 (元 /年 ) 
 83 8 4  8 5  8 6  8 7  8 8  8 9  9 0  

1  2 8 0 , 2 5 9 2 9 6 , 1 6 6  2 9 8 , 4 4 3 3 1 2 , 4 5 8 3 1 0 , 8 6 5 3 1 7 , 0 0 1 3 1 5 , 1 7 2  2 7 9 , 4 0 4

2  4 9 9 , 1 0 5 5 2 5 , 7 4 9  5 3 7 , 2 4 1 5 5 7 , 4 2 9 5 6 0 , 7 6 6 5 7 3 , 8 5 3 5 7 1 , 3 5 5  5 2 4 , 7 6 6

3  6 6 9 , 9 8 3 7 0 4 , 7 1 3  7 2 3 , 0 6 7 7 5 3 , 9 1 9 7 6 5 , 3 7 5 7 7 8 , 4 9 6 7 7 8 , 5 5 6  7 4 0 , 0 5 4

4  7 6 7 , 5 6 5 9 4 8 , 4 8 4  9 6 6 , 1 0 3 1 , 0 0 3 , 8 1 5 1 , 0 1 4 , 7 7 0 1 , 0 3 1 , 6 6 9 1 , 0 4 3 , 5 0 8  1 , 01 3 , 4 7 8

家

庭

可

支

配

所

得

按

戶

數

五

等

分

 

5  8 9 2 , 0 1 5 1 , 5 8 1 , 5 8 1  1 , 6 0 7 , 0 3 4 1 , 6 8 9 , 5 1 7 1 , 7 1 4 , 0 9 7 1 , 7 4 4 , 2 4 5 1 , 7 4 8 , 6 3 3 1 , 7 8 5 , 5 5 0

1  2 0 , 0 5 4  2 1 , 4 1 1  2 1 , 3 4 0  2 2 , 9 3 4  2 1 , 0 1 6  2 1 , 8 6 3  2 3 , 7 9 4  2 0 , 3 1 7  

2  4 7 , 9 5 3  5 1 , 3 1 5  5 0 , 3 6 7  5 3 , 7 8 5  5 4 , 7 0 8  5 3 , 4 6 4  5 6 , 3 6 6  5 2 , 5 4 9  

3  6 8 , 1 9 4  7 1 , 6 0 8  7 4 , 6 3 4  7 6 , 9 5 9  8 0 , 3 5 9  8 2 , 3 0 3  8 4 , 8 4 2  8 2 , 6 0 3  

4  7 6 , 2 1 1  9 3 , 9 0 6  9 9 , 1 8 9  1 0 4 , 7 5 5 1 0 3 , 2 0 6 1 0 5 , 9 5 0 1 1 0 , 3 2 5  1 1 1 , 8 3 6

家

庭

休

閒

消

費

支

出

按

戶

數

五

等

分

 

5  8 5 , 8 8 6  1 4 9 , 3 5 5  1 5 2 , 8 8 6 1 5 7 , 5 2 9 1 5 4 , 8 2 2 1 6 0 , 9 8 1 1 7 2 , 2 1 6  1 7 0 , 6 8 0

 

 

圖二 家庭可支配所得五等分  第一組散佈圖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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數 據 來 源 :2001 年 家 庭 收 支 調 查 報 告 ， 本 研 究 彙 整 製 圖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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圖三 家庭可支配所得五等分  第二組散佈圖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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數 據 來 源 :2001 年 家 庭 收 支 調 查 報 告 ， 本 研 究 彙 整 製    

 
 
 
 
 

圖四 家庭可支配所得五等分  第三組散佈圖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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數 據 來 源 :2001 年 家 庭 收 支 調 查 報 告 ， 本 研 究 彙 整 製 圖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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圖五 家庭可支配所得五等分  第四組散佈圖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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數 據 來 源 :2001 年 家 庭 收 支 調 查 報 告 ， 本 研 究 彙 整 製 圖  

 
 
 
 
 

圖六 家庭可支配所得五等分  第五組散佈圖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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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數 據 來 源 :2001 年 家 庭 收 支 調 查 報 告 ， 本 研 究 彙 整 製 圖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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圖七 家庭可支配所得五等分  整體散佈圖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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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數 據 來 源 :2001 年 家 庭 收 支 調 查 報 告 ， 本 研 究 彙 整 製 圖  

 

將 表 二 各 組 的 數 值 分 別 代 入 簡 單 迴 歸 模 式 Ｙ i＝ β o +

β 1Ｘ i +ε i 中，運 用 統 計 套 裝 軟 體 SPSS for Windows 10.0

進 行 資 料 分 析 ， 將 結 果 整 理 如 表 三 所 示 。  

表 三   家 庭 可 支 配 所 得 與 家 庭 休 閒 消 費 支 出 模 型  

 R2 d.f. F P β ο β 1 
1 0.628 6 10.129 0.019 1742.497 0.06589 

2 0.769 6 19.975 0.004 4704.755 0.08801 

3 0.844 6 32.534 0.001 -26483.184 0.141 

4 0.929 6 78.622 0.000 -19736.386 0.124 

5 0.976 6 248.647 0.000 3219.116 0.09235 

整 體  0.991 38 2052.452 0.000 -825.238 0.09804 

       資 料 來 源 :本 文 整 理  

分 析 結 果 : 

(一 )建 立 迴 歸 線  

建 立 一 整 體 迴 歸 線 y=-825.238+0.098x， 並 利 用 殘 差

Q-Q 圖 (圖 八 )做 殘 差 分析 ， 顯 示 資 料 基 本 上 呈 現 常 態 分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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配 ， 因 此 推 論 本 模 式 是 良 好 的 可 用 來 做 預 測 。 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(二 )由 判 斷 係 數 R2分 析   

R2為 判 斷 係 數 ， 表 示 Y 的 總 變異 中 可 藉 由 迴 歸 線 解 釋

的 比 例 ， 界 於 0 與 1 之 間 ， R2愈 接 近 於 1， 表 迴 歸 線 的

解 釋 能 力 愈 強 (林 真 真 、 鄒 幼 涵 ，1990)， 它 代 表 的 是 預

測 數 放 入 模 式 後 ， 原 來 應 變 數 變 異 降 低 的 比 例 。 不 同 的

領 域 對 R2的 要 求 不 一 樣，而 對 社 會 科 學 而 言，有 時 R2≥ .3

就 相 當 不 錯 (陳 順 宇 ， 1996)。 就 整 體 而 言 ， R2高 達

0.991，可 知 家 庭 可 支 配 所 得 可 以 解 釋 99.1%的 家 庭 休 閒

消 費 支 出 的 變 動 。 但 在 分 組 觀 察 ， R2隨 可 支 配 所 得 提 高

而 增 加。另 外，表 中 顯 示 各 組 的 P 值 均 小 於 0.05，也 就

是 x 對 y 有 顯 著 差 異 ， 亦 隨 著 可 支 配 所 得 提 高 而 增 加 x

對 y 顯 著 差 異 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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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三 )以 β o 、 β 1 分 析  

       β o 為 常 數 項 ， 代 表 當 家 庭 可 支 配 所 得 為 0 時 ， 其 家  

庭 休 閒 消 費 為 -825.238 元，但 因 本 文 中 所 討論 的 家 庭  

可 支 配 所 得 均 在 萬 元 以 上 ， 沒 有 可 支 配 所 得 等 於 0 的  

情 況 ， 所 以 β o 在 本 文 中 沒 有 意 義 ， 但 相 對 的 代 表 各  

組 間 家 庭 休 閒 消 費 支 出 之 截 距 。  

       β 1 是 迴 歸 係 數 ， 代 表 x 每 增 加 一 單 位 時 ， y 的 增 加  

量 。 由 表 中 可 發 現 ， 五 分 位 組 中 ， 第 三 位 組 之 β 1 為  

最 大 ， 亦 即 可 支 配 所 得 每 增 加 一 元 ， 其 願 意 花 在 休 閒  

的 比 例 是 最 高 的 。  

(四 )將 民 國 九 十 一 年 家 庭 可 支 配 所 得 代 入 迴 歸 模 式 ( Ｙ i

＝ β o + β 1Ｘ i +ε i )中 ， 求 得 九 十 一 年 家 庭 休 閒 消 費  

支 出 預 測 值 ， 並 與 實 際 值 做 比 較 (如 表 四 )， 發 現 除 了  

第 一 、  五 組 預 測 值 較 實 際 值 高 外，其 餘 三 組 預 測 值 均  

第 二 、  較 實 際 值 高 ， 由 數 據 可 推 論 ：  

1 .  第 一 組 九 十 一 年 家 庭 休 閒 消 費 支 出 在 家 庭 可 支 配

所 得 292,113元 時 ， 其 預 測 值 為 27,802 元 ， 然 實

際 值 卻 為 23,726 元，實 際 值 較 預 測 值 少 4,076 元，

推 論 可 能 因 低 所 得 之 家 庭 較 易 受 景 氣 或 物 價 波 動

所 影 響，使 其 減 少 在 家 庭 休 閒 消 費 支 出 上，而 轉 移

到 其 他 支 出 項 目 上，如 食 品、醫 療、電 器 用 品 等 家

庭 開 銷 上 。  

2 .  在 第 二 組 中 ， 九 十 一 年 家 庭 可 支 配 所 得 為 528,584

元 ， 而 家 庭 休 閒 消 費 支 出 之 實 際 值 57,773 較 預 測

值 51,956 多 5,817 元 ， 可 推 論 當 國 民 所 得 到 達 一

定 水 準 後，休 閒 意 識 提 高，使 民 眾 更 願 意 花 費 金 錢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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於 「 休 閒 」， 與 陳 定 雄 教 授 所 述 當 國 民 所 得 達 到

15,000 美 元 時 ， 即 是 休 閒 時 代 來 臨 之 觀 點 相 符 合

(沈 易 利，2001)。第 三 組 與 第 四 組 也 有 相 同 的 狀 況。 

3 .  第 五 組 中，家 庭 可 支 配 所 得 1,799,733 元，家 庭 消

費 支 出 預 測 值 為 175,549 與 實 際 值 174,575 間，僅

差 974 元，代 表 民 眾 之 家 庭 休 閒 消 費 支 出 與 預 測 值

相 當 ， 推 論 其 家 庭 休 閒 消 費 支 出 已 相 當 接 近 閾 值 ，

亦 即 民 眾 每 年 用 於 家 庭 休 閒 消 費 支 出 上 限 約 為

175,000 元，相 當 於 每 月 支 出 14,583 元、每 週 支 出

3,646 元 、 每 日 支 出 520 元 ， 可 由 圖 六 第 五 組 之 散

佈 圖 得 到 驗 證，當 所 得 到 達 一 定 程 度 時，其 休 閒 消

費 的 分 佈 趨 向 一 致。至 於 原 因 是 否 因 工 作 沒 有 多 餘

時 間 或 其 他 因 素 而 沒 有 辦 法 進 行 更 多 的 休 閒 消 費

支 出 ， 值 得 進 一 步 探 討 。  

 
表 四   民 國 91 年 家 庭 休 閒 消 費 支 出 (預 測 值 、 實 際 值 )比

較 表 (單 位 :元 ) 

 

91 年 家 庭

可 支 配 所

得  

91 年 家 庭

休 閒 消 費

支 出 (a) 

91 年 預 測

家 庭 休 閒

消 費 支 出

(b) 

a-b 

1 292,113 23,726 27,802 -4,076 

2 538,584 57,773 51,956 5,817 

3 743,888 84,559 72,076 12,483 

4 1,005,274 113,960 97,692 16,268 

家

庭

可

支

配

所

得

按

戶

數

五

等

分 

5 1,799,733 174,575 175,549 974 

         資 料 來 源 :本 研 究 整 理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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伍、結論與建議 

一 、 結 論 : 

本 文 主 要 在 探 討 可 支 配 所 得 不 同 的 家 庭 與 休 閒 消 費 支 出

的 關 係 ， 並 做 一 簡 單 的 預 測 ， 從 上 文 中 可 以 了 解 : 

(一 )不 同 可 支 配 所 得 的 家 庭其 休 閒 消 費 支 出 均 呈 現 成 長

的 趨 勢 ， 準 此 可 預 測 國 人 休 閒 參 與 將 有 逐 年 遞 增 的 趨 勢 ， 為

迎 接 高 需 求 ， 無 論 政 府 或 民 間 業 者 均 應 在 場 地 設 備 與 專 業 人

力 上 作 準 備 。    

(二 )本 研 究 於 資 料 整 理 時 及發 現 ， 低 可 支 配 所 得 的 家 庭

之 家 庭 休 閒 消 費 支 出 較 易 受 經 濟 景 氣 影 響 。 在 大 環 境 無 法 立

即 改 善 時 ， 政 府 應 基 於 照 顧 國 人 生 活 品 質 與 兼 顧 身 心 健 康 ，

設 法 提 供 好 的 、 易 於 親 近 且 低 廉 甚 或 不 需 費 用 的 休 閒 空 間 ，

讓 休 閒 消 費 能 力 較 低 的 國 人 亦 能 在 經 濟 不 景 氣 的 條 件 下 能 維

持 優 質 的 休 閒 參 與 ， 減 除 生 活 壓 力 帶 來 的 痛 苦 ， 讓 全 民 享 有

優 質 的 休 閒 生 活 。  

(三 )家 庭 可 支 配 所 得 達 到 一定 程 度 後 ， 休 閒 消 費 支 出 呈

現 穩 定 成 長 。 在 圖 四 第 三 組 散 佈 圖 八 對 資 料 中 ， 休 閒 消 費 支

出 均 約 占 可 支 配 所 得 的 10%，代 表 消 費 能 力 與 支 出 意 願 極 為

整 齊 ， 第 四 與 第 五 組 也 有 相 同 的 趨 勢 ， 說 明 了 當 可 支 配 所 得

到 達 一 定 水 準 後 ， 民 眾 參 與 休 閒 生 活 的 傾 向 更 明 顯 。  

 

(四 )當 家 庭 可 支 配 所 得 增 加 時，休 閒 費 用 將 隨 著 提 昇 ， 

但 當 家 庭 休 閒 消 費 達 到 年 支 出 約 175,000時 ， 除 非 有 重 大 因

素 的 影 響 ， 此 應 為 家 庭 休 閒 消 費 支 出 之 閾 值 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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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 、 建 議  

(一 )台 灣 現 正 邁 向 已 開 發 國家 ， 國 民 貧 富 差 距 也 愈 來 愈

大，根 據 行 政 院 主 計 處 90 年 的 調查，目 前 國 內 的 貧 富 差 距 為

6.39 倍，在「 富 者 愈 富，貧 者 愈 貧 」的 時 代，痛 苦 指 數 日 益

上 升 時 ， 給 予 民 眾 優 質 的 休 閒 生 活 ， 以 減 少 其 不 滿 與 生 活 痛

苦 。 是 政 府 有 關 單 位 在 研 擬 相 關 政 策 時 ， 應 該 好 好 思 考 與 注

意 的 重 要 因 子 ， 這 才 是 一 個 真 正 重 視 社 會 福 利 的 政 府 應 有 之

作 為 。  

    (二 )根 據 本文 以 簡 單 迴 歸 分 析 建 構 的 模 型 可 發 現 ， 隨 著  

可 支 配 所 得 提 高 ， 所 得 與 休 閒 消 費 支 出 的 關 係 愈 密 切 。 是 否  

代 表 可 支 配 所 得 的 愈 低 的 家 庭 其 家 庭 休 閒 消 費 支 出 較 易 受 其  

他 變 數 的 影 響，如 家 庭 人 口 數、戶 長 職 業、性 別、教 育 程 度 ⋯ ⋯  

等 。 然 而 ， β 1係 數 以 第 三 分 位 組 為 最 高 ， 是 否 也 和 這 些 變  

數 有 關 皆 值 得 進 一 步 探 討 。  

  (三 )當 家 庭 休 閒 消 費 支 出 到 達 約 175,000 後 ， 即是 家 庭  

休 閒 消 費 支 出 之 閾 值，是 受 何 種 因 素 影 響，是 沒 有 多 餘 的 時

間 亦 或 是 其 他 因 素 影 響 ， 值 得 做 後 續 研 究 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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